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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商贷”组合贷款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保障职能作用，减轻缴存职工家庭购买自住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和生活压力，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洛阳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以下简称商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商贷”组合贷款的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商转公组合贷款是指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的职工(含异地缴存职工），向原商贷银行申请将尚未结清且已办妥房屋所有权证的商贷转为“住房公积金贷款+商贷”（以下简称商转公组合贷款）。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商贷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我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时，以其所购住房为抵押而向银行申请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不包含住房公积金和商业组合贷款、住房公积金转商业贴息贷款）。
第五条 商转公组合贷款业务采取以下方式办理。
符合条件的职工向原商贷银行提出商转公组合贷款申请，经中心审批同意后，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中心将贷款发放至原商贷银行。此方式仅限于我市公积金贷款受托银行范围内且已与中心签订商转公组合贷款合作协议的银行开展。
第六条 当我市住房公积金个贷率连续三个月低于85%（含）时，开展商转公组合贷款业务，个贷率连续三个月高于95%（含）时，暂停商转公组合贷款业务。当上级公积金政策发生调整或我市房地产市场形势发生变化，中心可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的决策指导和授权下，适时开展和暂停商转公组合贷款业务。当商转公组合贷款业务暂停时，已审批通过的贷款申请应当办理至贷款发放为止。
第七条 申请商转公组合贷款应符合我市现行的公积金贷款有关规定，同时还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借款申请人须为商贷的借款人或配偶（配偶应为本套住房共有产权人）。
（二）借款申请人的商贷尚未结清。
（三）所购住房已办妥《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书》、《土地使用权证书》。
（四）所购住房仅为原商贷银行设定抵押权登记且未设定其他抵押事项。
    （五）原商业贷款已持续正常还款12个月及以上，当前处于正常还款状态，且无历史逾期记录。
第八条 商转公组合贷款额度按我市现行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且不得超出原商贷剩余本金（千元以上取整）。
第九条 商转公组合贷款年限按我市现行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且不得超出原商贷剩余年限（以年为单位计算）。
第十条 商转公组合贷款业务按下列程序办理：
1.借款人申请。借款人（含配偶）提出商转公组合贷款申请，并如实提交如下资料：身份证、户口薄、婚姻证明、还款银行卡（I类储蓄卡）、个人信用报告（详细版）、《商业性个人住房借款抵押合同》、《不动产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书》和《土地使用权证书》）、契税完税凭证、近一年的还款明细。
2.受理、审查、签订借款抵押合同。原商贷银行按照要求对贷款申请进行受理，中心进行审查，审查通过的，签订借款抵押合同。审查不通过的，退回受理并告知不通过的原因。
3.审批、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中心进行审批，审批通过的，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审批不通过的，退回受理并告知不通过的原因。
4.发放贷款。符合贷款发放条件的，中心与借款申请人、银行提前约定放款日，约定日当天将贷款发放至银行账户。
第十一条 借款申请人在办理商转公组合贷款过程中，有下列影响抵押权实现行为之一的，中心有权不予继续受理商转公组合贷款业务、停止发放贷款或提前终止借款合同并要求借款人立即偿还全部贷款本息。
（一）对原抵押房屋设立居住权，设定其他抵押，原商贷银行不是唯一抵押权人的。
（二）原抵押房屋被依法查封、扣押、冻结的。
    （三）其他影响中心抵押权实现的行为。
第十二条 商转公组合贷款业务应当实行额度管理的原则予以开展。具体额度为：每年年初根据年度资金使用计划的30%份额均分至每月，按月进行业务受理，当月额度使用完毕后，轮候至下月受理；当月额度节余资金，自动顺延至下月累计使用。当个贷率连续三个月低于85%（含）或资金充足时，中心可视情调整或取消额度管理。
第十三条 其他未尽事宜按照《洛阳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及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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